
《淮安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评分办法》

起草情况说明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，引领各地各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不唯数据论、分数论，聚焦广大经营主体的获得感、满意度，量质并举，高水平打造“四最”一流营商环境，为全市重大项目攻坚、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，市数据局牵头起草《淮安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评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，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、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抓手。根据本年度全市考核工作安排，起草本《评分办法》，旨在构建导向清晰、标准明确、奖惩分明的营商环境评分体系，压实县区、园区与市直单位工作责任，推动“做的要比说的好、服务要比需求早”理念落地见效，为打造“物流成本最低、要素成本最低、服务环境最优、办事效率最高”的“四最”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制度保障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前期调研。梳理国家、省工作部署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，结合我市县区、园区、市直单位职能差异与工作实际，明确考评思路与框架。

（二）文稿起草。围绕“重实效、强服务、促落实、奖先进”核心导向，确定“县区园区减分制、市直单位赋分制”的差异化评分模式。围绕考评对象、分值设置、减扣标准、结果运用等核心内容反复修改完善，经多轮打磨，形成本《评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。2026年4月，《评分办法》已全面征求120个市直单位、10个县区园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主管单位意见建议，对考评方式均反馈无意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评分办法》共分适用对象、县区园区评分、市直单位评分三个部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适用对象。覆盖全市各县区、园区及市直相关单位，按职能与工作属性分为6个组别，分类施策、精准考评。

（二）县区、园区考评。实行减分考评，最高减1分，重点考核任务落实、企业评议、问题整改、试点申报等情况，减分超0.4分取消先进推荐资格。

（三）市直单位考评。实行15分赋分考评，分为“优化营商环境改革（8分）、经营主体满意度（7分）”两大核心板块，同步设置减分项，突出任务质量、企业满意度、诉求办理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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